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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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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八

日】河北沧州市新华分局国保队长

高福松等人，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

日晚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刘在云、侯

树元、胡秀梅、苏春风四人。四位

法轮功学员后被构陷到运河区检察

院。目前，法轮功学员聘请的律师

已介入此案，并指出此案是对信仰

者的司法迫害，应以纠正。 

据悉，此迫害案是早有预谋，

是 沧 州 市 政 法 委 、 防 范 办

（“610”）在幕后指挥，由沧州

市公安局内保分局牵头，新华分局

国保大队主要负责实施，新华区南

大街派出所、运河区国保大队、运

河区西环派出所、开发区国保大

队、开发区金岛派出所等多部门配

合参与。绑架当时警察未开警车，

用了四辆普通车辆，每车三名便衣

警察，前后共绑架了八名法轮功学

员、两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这些

法轮功学员几乎全部被非法抄家，

大部分人被放回。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六日下午，

侯树元被高福松劫持到沧州市看守

所关押迫害；一月十八日下午，刘

在云、胡秀梅被高福松送沧州市看

守所关押迫害。苏春风因身体原

因，一月十四日被所谓“取保候

审”回家。 

四月上旬，国保队长高福松将

侯树元、刘在云、胡秀梅、苏春风

构陷到新华区检察院。 

五月十四日，沧州市新华区检

察院第一检察部批捕负责人耿伟，

将构陷四位法轮功学员的案卷移送

沧州市运河区检察院。运河区检察

院第一检察部的孔令霞（女）接受

案卷。 

六月二十日，法轮功学员聘请

的律师，给运河区检察院孔令霞打

电话询问情况。孔令霞称，案卷已

经退回新华分局国保大队补充侦

查。律师询问准确的退侦日期，孔

令霞不予告知。后来才得知退卷时

间是六月十四日。 

案卷交到新华区检察院和运河

区检察院后，律师同时向两检察院

递交了《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法律

意见书》，新华区检察院耿伟没有

回复，运河区检察院孔令霞说需要

请示领导，至今未给答复。 

案卷退回公安局后，新华分局

的高福松、南大街派出所张勇等

人，为拼凑所谓证据，公然违法给

两名法轮功学员的电动车上偷装定

位监听仪器；骚扰侯树元、刘在云

的家人、骚扰被所谓取保候审在家

的苏春风、骚扰侯树元同事、市场

上的商户。详见明慧网报道《河北

沧州市国保骚扰法轮功学员以图拼

凑证据》。 

七月十三日，法轮功学员聘请

的两位维权律师（两位律师因经常

为正义发声而被邪党司法局吊销律

师证），根据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

害的事实经过撰写法律意见，并分

别去沧州市公安局新华分局、新华

区检察院、运河区检察院、信访处

申诉控告部递交了法律意见，指出

新华分局、新华检察院、运河检察

院制造冤假错案，要求依法予以纠

正，还当事人无罪。 

律师并于七月十四日将控告内

容邮寄给：沧州市、运河区、新华

区各级政府、纪委、监察委、政法

委、检察院、法院、公安局、人大

常委会、政协协商委员会等诸多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七月十五日，新华公安分局信

访处电话回复：会把法律意见交给

领导来认真对待。新华检察院耿伟

电话回复：会好好看看法律意见，

但是案件已经移交运河区检察院

了，由那边负责了。运河区检察院

信访处电话回复：已经向领导汇报

了，也将法律意见交给办案人（孔

令霞）了。 

以下是法轮功学员侯树元的辩

护律师（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

人）的意见书内容要点： 

◎新华公安分局、新华区检察

院二部门对侯树元立案、批捕是基

于信仰法轮功。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包括保

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

的内容。 

◎从法轮功信仰者持有或者散

发的资料内容来看，根本没有任何

社会危害性。 

◎法轮功学员之所以要到社会

上去发资料、讲真相，是因为迫害

在先，并且迫害的现象十分普遍极

其严重。 

◎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运

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世所罕见的一

场戕害人权、群体灭绝的严重反人

类事件。 

◎二十多年以来，法轮功群体

面对的是群体灭绝的遭遇，面对如

此巨大的人生苦难和悲惨命运，他

们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过激行为，

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还愿意找律师辩

护，对司法还寄予了希望，对人性

和良知也有期待。   【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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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一版】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各地公

检法在处理法轮功案件时，根本没

有按照常规的刑事案件对待。在法

轮功蒙冤的一个个案例中，无罪推

定、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司法中

立等法律原则一概不被适用，与此

相反，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

没有法律依据大量法轮功学员仍被

定期抓捕、被枉法裁判制造冤狱，

千千万万的司法冤狱被持续制造。 

◎法轮功冤狱终将有一天得到

纠正，并且这一天正在日渐迫近。

有人意图延续对法轮功群体的迫

害，绑架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让

体制内更多同僚背上历史债务，如

此一来那些制造冤狱背上历史债务

者才会有安全感。立即纠正这一历

史错误才是明智的选择。◇ 

迫害直接责任人： 
沧州市新华区政保大队（原

国保大队）： 

政保队长：高福松 

16630765851、18833751319；警

号 056386 警衔：三级警督 出生

日期：1978 年 2 月 18 日 出生

地：河北黄骅市南排河镇。 

崔强、王亮、苑婷婷（女） 

    南大街派出所：指导员张勇

（警号 054400 二级警督，出生

日期 1969 年 1 月 1日） 

    沧州市新华区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批捕起诉负责人耿伟

0317-3166520 

    沧州市运河区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批捕起诉负责人孔令霞

0317-5670655 

沧州市看守所：0317-

5523116、0317-5523102 

   

【明慧网】〖中国湖南来稿〗

我们市场来了一位买菜的法轮功朋

友，他来这里买菜差不多两年了。

这位朋友以前是位主治医师，因为

坚持信仰法轮功，被中共恶党不断

迫害，最后被迫失去了原来的工

作，现在在某医院打工，负责买菜

等服务工作。与他打交道多的商

贩，逐渐成为他的朋友。 

他每次与厨师一起买菜，厨师

抽烟、喝酒，还吃槟榔。这位法轮

功朋友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吃槟

榔。时间久了，了解了他的品行

后，我们每次都不需要给他敬烟或 

槟榔了。 

过年后，他第一次来买菜，很

客气地给我们拜年，按规矩，我们

给每位客人发一包烟。开始他坚持

不收，最后实在推辞不掉，他一转

手，给了与他一起来的厨师同事。 

第二，法轮功朋友买菜从来不

要质量不好的菜。他跟我们讲，医

院的病人本来身体有病，吃的菜必

须绝对的放心。医生对食品要求也

很严的，哪怕是价格高些，也必须

质量好的。因此，我们每次都把质

量过关的菜推荐给他们。 

第三，法轮功朋友为老板买菜

不需要我们开收据。开始我们觉得

很奇怪，不开票，他回去怎么报账

啊！到我们这里买菜的，有的一次

就要多开几百元钱的票，回去报销

呢！但法轮功朋友每次都如实地记

录。我们这里的金额，每次不但不

多记，还把我们这里给他优惠的几

元钱的“零头”都忠实地记录下

来，哪怕一元钱的便宜都不占。随

着时间长了，我们就真正明白老板

为什么这么信任他了。 

有一次啊，我算错了价格，少

收了他几百元钱，他发现后，立即

把少收的钱给了我。我当时说：

“谢谢你，现在生意清淡，赚钱相

当不容易，你太好了！”他立即

说：“是法轮功师父叫我们在哪里

都要做个好人！你要谢就谢法轮功

师父！”我马上说：“谢谢法轮功

师父！法轮大法好！” 

每到过年时，一年到头在我们

这里买菜的客户，我们都给他们一

些菜，带回去过年吃。唯独法轮功

朋友坚持按价付钱，我们坚持不

收，他临走时，把钱丢在我们摊位 

上，我们坚持打折，收了一部份。

可过年后，他从老家给我们带来了

他们家乡的特产小吃。 

我们都觉得，与“法轮功”这

样的朋友做生意、打交道，舒心、

踏实。他们诚实、厚道，即为工作

单位着想，也体谅我们。从他们身

上完全可以看出法轮大法一定是正

法！他告诉我们的真相我们相信。 

我家人有一次胆结石病发作，

疼痛难忍，正好碰到法轮功朋友来

进菜。他告诉我们诚心念“法轮大

法好”一定有效。果然，我们诚心

念诵“法轮大法好”后逐渐疼痛缓

解。带有“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等内容的纸币，我们也爱

用。同时，这九字真言我们也牢记

在心。 

朋友，不知您在工作、生活中

是不是也象我一样幸运地碰上这样

的好朋友，如果幸运地碰上了，也

请您珍惜与他们的缘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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